
附件 1 

 

工業 4.0職類第 53屆全國技能競賽及第 47屆國際技能 

競賽國手選拔賽 

【選手須知】 
（請各選手務必詳閱，以維護您的權益） 

 

壹、一般規定 
一、參加競賽之選手，應遵守簡章規定、競賽規則、本須知各項規定及競

賽期間防疫規定與大會臨時規定之事項。 
二、選手應遵守大會日程規定，準時參加競賽，並請於大會規定時間內報

到，逾時取消參賽資格，2人以上為整組者，應整組報到。 
三、選手參加競賽時，應遵守競賽規則之規定，以爭取個人及提名單位之

榮譽，不得有舞弊行為。如有舞弊行為，競賽總成績將以零分計算。 
四、選手請穿著職類規定服裝及安全配備。 
 

貳、競賽期間（含報到、熟悉場地與競賽） 

112年 11月 18日至 11月 20日（共 3日）。 

參、報到、膳宿及交通應注意事項 
一、報到： 
（一）選手應在規定時間攜帶大會競賽通知函、國民身分證，親自前往報

到地點辦理報到手續，另應攜帶健保卡、飲水杯及競賽工具（如選

手自備工具表），住宿者請攜帶盥洗用具及衣物等。 
（二）報到時間： 

112年 11月 18日（星期六）上午 8時 00分至 8時 30分【逾時取消

參賽資格】。 
（三）報到地點： 

中彰投分署精密機械二場(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 100號)。 
 
二、交通：自理，請多利用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報到當日(11月 18日)及競賽結束日(11月 20日)，安排有中彰投分署

至高鐵台中站接駁車，有意願搭乘者請填寫交通接送問卷調查(如下

頁 QR code連結)，以利安排車輛。 
 

三、膳食： 
（一）選手競賽期間由大會免費供應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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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晚餐請自理。 
 
四、住宿： 
（一）競賽大會住宿補貼以選手個人為單位，選手所屬之提名單位距競賽

場 60公里以上者，每人每日最高補貼 400元，不足 400元者核實支

付，超出部分由選手自行負擔，另選手之親友非大會補貼對象：  
1. 11月 18日至 11月 20日（退房日）補貼住宿費，共 2晚。 
2. 若因競賽提前於上午 8時 30分前報到者，或提名單位位於澎湖、

金馬及花東地區者，得補貼前 1日住宿費用。 
（二）大會不提供代訂服務，煩請自行接洽辦理住宿事宜。 
（三）請競賽選手向住宿飯店索取發票，後續請款說明如下： 

1. 限以國內合法旅行社代訂飯店或飯店官網訂房。 
2. 請以個人或同職類方式開立發票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以利申
請。 

3. 單據抬頭須註明「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統編
「03768006」，並於單據空白處簽名及註明職類名稱、住宿日數。 

4. 單據為三聯式、電子發票（紙本）、收銀機統一發票之收執聯、扣抵
聯皆需一併繳回。 

5. 請避免使用第三方平台（例如 Agoda、Booking.com、Hotel.com、

expedia 等）訂房，因使用境外電商依據國稅局規定，給付款項將會

依法扣繳稅款（20%），建議您直接洽訂旅宿業者，避免產生額外稅

款問題,如有額外稅款將由使用者自行支付。 
6. 住宿憑證、本人存摺封面，請於 112年 11月 20日前攜至競賽場繳
交大會(場地負責人)，或於競賽結束日當天繳交至大會服務台以辦
理後續補助請款，補貼款將於賽後撥入選手個人帳戶。 

7. 競賽期間當天未能於競賽場繳交單據者，請於 11月 27日(一)前郵寄
至【408281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 501號 6樓 技能競賽科收】，
逾期將視同放棄補助。 

 

肆、其他注意事項 
一、選手報到證件以國民身分證為主，若未攜帶者，亦可以護照、駕照、

有相片健保卡代替，其餘證件不受理。 
二、有關競賽日程表及各項規定等資訊，請參考報到時發放之競賽手冊。 
三、選手應於規定時間完成報到，會同職類裁判長、裁判及場地人員，依

試題相關文件說明及競賽規則之規定，進行熟悉場地及檢查準備工具

及材料等事宜。 
四、參賽選手預知屆時無法參賽時，請事先於競賽 2週前（即 112年 11月

4日星期六前）以書面方式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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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突發狀況未能依限請假，仍請完成請假程序，請假者視同放

棄該次參賽權利，屆時不得再行主張恢復。請假單請詳閱技能檢定中

心網站/技能競賽/競賽最新消息/【工業 4.0職類技能競賽-選手專區】

查詢及下載。 
 
五、本須知未盡事宜，請依簡章及相關規定辦理。若有異動請依技能檢定

中心最新公告為主。 
各項資料請多利用【工業 4.0職類技能競賽-選手專區】查詢及下載，以

維護您的權益，並將持續更新，若有各項異動請依技能檢定中心最新公

告為主。【技能檢定中心網站/技能競賽/競賽最新消息/工業 4.0職類技能

競賽-選手專區】 
（網址：https://ppt.cc/fBlzbx） 

 
（網址：https://ppt.cc/fV8FUx） 

 

 
 

https://ppt.cc/fBlzbx
https://ppt.cc/fV8FUx

	工業4.0職類第53屆全國技能競賽及第47屆國際技能
	競賽國手選拔賽
	【選手須知】
	（請各選手務必詳閱，以維護您的權益）
	壹、一般規定
	一、參加競賽之選手，應遵守簡章規定、競賽規則、本須知各項規定及競賽期間防疫規定與大會臨時規定之事項。
	二、選手應遵守大會日程規定，準時參加競賽，並請於大會規定時間內報到，逾時取消參賽資格，2人以上為整組者，應整組報到。
	三、選手參加競賽時，應遵守競賽規則之規定，以爭取個人及提名單位之榮譽，不得有舞弊行為。如有舞弊行為，競賽總成績將以零分計算。
	四、選手請穿著職類規定服裝及安全配備。
	貳、競賽期間（含報到、熟悉場地與競賽）
	112年11月18日至11月20日（共3日）。
	參、報到、膳宿及交通應注意事項
	一、報到：
	（一）選手應在規定時間攜帶大會競賽通知函、國民身分證，親自前往報到地點辦理報到手續，另應攜帶健保卡、飲水杯及競賽工具（如選手自備工具表），住宿者請攜帶盥洗用具及衣物等。
	（二）報到時間：
	112年11月18日（星期六）上午8時00分至8時30分【逾時取消參賽資格】。
	（三）報到地點：
	中彰投分署精密機械二場(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100號)。
	二、交通：自理，請多利用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報到當日(11月18日)及競賽結束日(11月20日)，安排有中彰投分署至高鐵台中站接駁車，有意願搭乘者請填寫交通接送問卷調查(如下頁QR code連結)，以利安排車輛。
	三、膳食：
	（一）選手競賽期間由大會免費供應午餐。
	（二）晚餐請自理。
	四、住宿：
	（一）競賽大會住宿補貼以選手個人為單位，選手所屬之提名單位距競賽場60公里以上者，每人每日最高補貼400元，不足400元者核實支付，超出部分由選手自行負擔，另選手之親友非大會補貼對象：
	1. 11月18日至11月20日（退房日）補貼住宿費，共2晚。
	2. 若因競賽提前於上午8時30分前報到者，或提名單位位於澎湖、金馬及花東地區者，得補貼前1日住宿費用。
	（二）大會不提供代訂服務，煩請自行接洽辦理住宿事宜。
	（三）請競賽選手向住宿飯店索取發票，後續請款說明如下：
	1. 限以國內合法旅行社代訂飯店或飯店官網訂房。
	2. 請以個人或同職類方式開立發票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以利申請。
	3. 單據抬頭須註明「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統編「03768006」，並於單據空白處簽名及註明職類名稱、住宿日數。
	4. 單據為三聯式、電子發票（紙本）、收銀機統一發票之收執聯、扣抵聯皆需一併繳回。
	5. 請避免使用第三方平台（例如 Agoda、Booking.com、Hotel.com、expedia 等）訂房，因使用境外電商依據國稅局規定，給付款項將會依法扣繳稅款（20%），建議您直接洽訂旅宿業者，避免產生額外稅款問題,如有額外稅款將由使用者自行支付。
	6. 住宿憑證、本人存摺封面，請於112年11月20日前攜至競賽場繳交大會(場地負責人)，或於競賽結束日當天繳交至大會服務台以辦理後續補助請款，補貼款將於賽後撥入選手個人帳戶。
	7. 競賽期間當天未能於競賽場繳交單據者，請於11月27日(一)前郵寄至【408281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501號6樓 技能競賽科收】，逾期將視同放棄補助。
	肆、其他注意事項
	一、選手報到證件以國民身分證為主，若未攜帶者，亦可以護照、駕照、有相片健保卡代替，其餘證件不受理。
	二、有關競賽日程表及各項規定等資訊，請參考報到時發放之競賽手冊。
	三、選手應於規定時間完成報到，會同職類裁判長、裁判及場地人員，依試題相關文件說明及競賽規則之規定，進行熟悉場地及檢查準備工具及材料等事宜。
	四、參賽選手預知屆時無法參賽時，請事先於競賽2週前（即112年11月4日星期六前）以書面方式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請假，如有突發狀況未能依限請假，仍請完成請假程序，請假者視同放棄該次參賽權利，屆時不得再行主張恢復。請假單請詳閱技能檢定中心網站/技能競賽/競賽最新消息/【工業4.0職類技能競賽-選手專區】查詢及下載。
	五、本須知未盡事宜，請依簡章及相關規定辦理。若有異動請依技能檢定中心最新公告為主。

